
瓦 房 店 市 人 民 政 府

行政复议决定书

　　瓦政行复字[2018]第20号  

申请人马某某对被申请人瓦房店市国土资源局作出的瓦国土资监罚决字[2018]驼A20号国土资源行政处罚决定书不服提出的行政复议申请，本机关已于2018年12月26日依法予以受理。现已审理终结。

申请人请求：撤销瓦国土资监罚决字[2018]驼A20号国土资源行政处罚决定书。

申请人称：第一，案涉房屋系申请人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原建的海边窝棚房基础并在原址翻建的，该土地申请人已经使用了几十年。第二，案涉土地在国土部门早已备案为村庄建设用地。第三，案涉土地原房屋由于年久，主体已多处裂缝，已成险房无法居住，无奈才翻建。综上，被申请人作出的瓦国土资监罚决字[2018]驼A20号国土资源行政处罚决定书无法律依据，请求瓦房店市政府依法撤销。

被申请人称：一、被申请人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被申请人于2018年10月10日巡查发现，申请人在驼山乡大魏村没有合法土地使用手续扩建房屋，于当日下达《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通知书》。通过调查及询问，证实了申请人未经批准扩建房屋用于海边旅游度假用途的事实。该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进行建设，需要使用土地的，必须依法申请使用国有土地。”二、被申请人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处罚适当。三、1.关于申请人提出涉案房屋系原址翻建问题不属实，处罚地块系新建建筑物地块，该地块原无实体性建筑物。2.关于申请人称“案涉土地在国土部门早已备案为村庄建设用地”。经核实，案涉地块占地面积为452平方米，地类为内陆滩涂369平方米，村庄83平方米，该地块土地地类部分为村庄建设用地并非是实施违法建设的理由，应经批准后方可实施建设。3.关于申请人称“案涉土地原房屋由于年久，主体多处裂痕，已成险房无法居住，无奈才翻建”。该地块房屋自2015年巡查发现时就存在逐年扩建行为，被申请人已依法下达行政处罚。2018年10月又在原违法建筑北侧扩建房屋，其违法行为一直在持续。综上，被申请人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申请人提出的复议请求缺乏事实依据，请求复议机关依法驳回申请人的复议请求，维持被申请人作出的瓦国土资监罚决字[2018]驼A20号国土资源行政处罚决定书。

经审理查明：2018年10月10日，被申请人在巡查中发现，申请人在驼山乡大魏村没有合法土地使用手续扩建房屋，违法占地452平方米，其中内陆滩涂369平方米、村庄建设用地83平方米。被申请人于当日下达了《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通知书》。通过调查及询问，证实了申请人未经批准扩建房屋违法占用土地452平方米，用于海边旅游度假用途的事实。被申请人于2018年11月6日向申请人送达了国土资源拟行政处罚告知书，于2018年11月13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七十六条第一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四十二条之规定，对申请人作出责令退还非法占用的452平方米土地、并处罚款4520元的行政处罚决定。

以上事实有询问笔录、违法案件现场勘测笔录、违法案件现场勘测图、违法案件现场照片、地类证明表等证据在卷

证明。

    本机关认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的规定，被申请人瓦房店市国土资源局依法具有对辖区内土地违法行为进行监督检查和作出行政处罚的法定职权。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规定：“ 任何单位和个人进行建设，需要使用土地的，必须依法申请使用国有土地。”申请人未经批准，非法占用土地建房的行为违反了上述法律的规定。被申请人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七十六条第一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四十二条的规定，对申请人作出责令退还非法占用的452平方米土地、并处罚款4520元的行政处罚并无不妥。

关于申请人称案涉房屋系申请人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原建的海边窝棚房基础并在原址翻建的，该土地申请人已经使用了几十年。经本机关审查，根据证据能够证明被申请人作出处罚的案涉地块系申请人新建建筑物地块，该地块原先并无实体性建筑物。关于申请人称案涉土地在国土部门早已备案为村庄建设用地。经本机关审查，案涉地块共452平方米，其中内陆滩涂369平方米、村庄建设用地83平方米,因地类性质不能成为违法建设的理由，因此申请人提出的理由，本机关不予采纳。

综上,对申请人的复议请求，本机关不予支持。瓦房店市国土资源局作出的瓦国土资监罚决字[2018]驼A20号国土资源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正确，处罚适当,程序合法。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决定如下：

   维持被申请人于2018年11月13日作出的瓦国土资监罚决字[2018]驼A20号国土资源行政处罚决定书。

    申请人如不服本决定，可以自收到本行政复议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2019年2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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